
 

本社僅提供討論平台，以下意見與看法並不代表本社立場，詳細內容

請參閱研討會紀要。 

 
「能源稅開徵深入對話」議題對政府之建言 

中技社多年來致力於能源及環保相關知識與技術之推廣與輔導，近年以建

構環境與能源專業智庫，作為資訊及意見提供平台。今為促進國內經濟永續發

展，提高產業競爭力，亦為本社創辦宗旨，特別邀請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於今(96)年 5 月 23 日(星期三)共同舉辦「中技社 96 年度春季環境與能源研討

會」，針對「能源稅開徵深入對話」議題，邀請產業界與學研單位，針對能源稅

開徵做更深入的對話。在各方充分交流與溝通之後，達成若干共識。基本上企

業界是不反對開徵能源稅，但希望政府應有積極有效的配套措施。此外，雙方

在課徵目的、對象、稅率、稅收運用方式等仍不乏有相左之處，茲分項臚列如

下，提供立法機關審議法案及行政部門研析配套之參考： 

一、 課徵目的 

1. 提高間接稅比重並降低直接稅比重 
當今租稅思潮是提高間接稅(消費稅、銷售稅、能源稅)比重，降低直

接稅(所得稅)比重。能源稅符合公平又有效率的課稅原則(污染者付費、使

用者付費、受益者付費)，係屬良稅，也可藉以改革稅制。 
 

2. 強調財稅面的多重紅利 
第一重紅利是透過「以稅制量」，對節約能源與 CO2減量產生顯著成

效，達到環保效益；再利用此機會帶動租稅改革，調降若干不合理的稅費，

可使產業所負擔的整體稅費下降，國內經營環境改善，實質所得上升等，

因此有多重紅利。 

3. 質疑雙重紅利是否存在 
在「稅賦中立(Tax Neutral)」原則下徵收能源稅，能否產生雙重紅利，

係與外在環境、條件有密切關係。從歐洲國家實施的經驗，此種雙重紅利

並不明確。而第一重紅利，就是要解決環境的問題，才是真正需要考慮的

重點，不建議將此種雙重紅利納入課徵目的中。 
 

4. 強調對節能與 CO2減量的槓桿效應 
產業界則強調，所增收稅費的一部分應比照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

政策，用於節能與 CO2減量的用途，以發揮節能與 CO2 減量的槓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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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補助民眾購買符合能耗標準的家電、汽車及辦公室用品等，(2)
補助其他對 CO2 減量有明確效益的方案，(3)補助產業界投資特定的節能

設備，(4)改善能源服務公司(ESCO)的經營環境，(5)改善再生能源產業的

發展環境。這些做法也符合年初時所邀歐盟貴賓 Dr. Frank Convery 建議的

循環利用(Recycle)觀念。 

二、 課徵對象 

1. 贊成就能源消費面課徵 
(1) 能源稅的精髓應是從能源消費面課徵，改變各部門的消費行為，才可

達到節能及 CO2減量的目的。尤其是對改善潛力極大的住家、商業及

運輸部門。 

(2) 若從能源供給面課稅，對住家、商業及運輸部門的節能意識與行為改

變較不明顯。 

2. 贊成就能源供給面課徵 

(1) 由供給面課徵能源稅時稅基較大，稅收較多，也較公平。而且稅收作

業簡單，成本低。但要有配套措施來強化各部門消費者的節能意識及

節能行為。 

(2) 面對能源消費價格的提高，住家、商業及運輸部門仍會節約能源。 

(3) 能源供給業也較有誘因考量改善能源效率，以提昇其在國內市場的競

爭力。 

三、 課徵稅率 

1.合理的稅率與產業用/民生用的差別稅率對若干用途及對象給予減免稅，

以兼顧其他政策 

目前行政院版本試擬的各項能源稅率與「歐盟新能源稅架構指令」相

當接近。但產業界認為，行政院版本預估十年後的能源稅收與 GDP 的比

率將顯著高於歐盟及其他 OECD 國家，而且更遠高於太平洋盆地的韓、

日、美。因此，在考慮採用行政院版本的稅率時，應比照 OECD 國家做下

列的調降： 

(1)對產業用能源大幅降低稅率，使之與民生用有適當的差別稅率 

產業界提供 OECD 的統計數據，顯示 OECD 國家實際徵收的能

源稅/環境稅絕大部份來自汽油、柴油及各類汽車的規費；一小部分來

自電力、燃氣、輕油；來自重油、煤、焦炭等產業用途者甚微。因此，

因產業用/民生用的差別稅率以及對產業減免稅的制度，能源稅/環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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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先進國家產業界的負擔其實相當有限。 
 (2)對若干用途及對象給予減免稅，以兼顧其他政策的落實 

產業界提出，歐盟「能源稅新架構指令」在 2003 年新修訂後，

已明訂對雙重用途的能源予以免稅，並對高耗能產業、再生能源、環

保節能用途等減免稅。除了因為「並無其他選擇」以及「成本有效性」

的考量，也在於維繫產業競爭力、推展再生能源產業與環保業務等其

他政策。 

2. 建議課徵稅率逐年檢討訂定 
目前能源稅草案對各類能源的稅額調整，係採逐年固定調增的作法。

建議更改為參考國際油價走勢、節能成效與國內經濟表現等指標，逐步檢

討修訂(未必每年調整)，以利我國在經濟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並簡

化稅收作業。 

四、 稅收運用方式 

1. 妥善規劃並有效運用能源稅收 
課徵能源稅需要完整的配套措施，包括取消空污費及土污費等環境

費，代之以環境稅，並取消不當的稅收支出，將新增稅收用於取消相關貨

物稅、降低營利事業所得稅及低收入戶之綜合所得稅等。 

2. 維持稅收中性並兼顧產業競爭力及所得分配均化 
實施能源稅制的同時，應取消輪胎、玻璃、飲料、電器等貨物稅，新

增的能源稅收以循環利用(Recycle)方式回歸民間部門。 

3. 反對將稅收用於環保、能源的補貼或研發 
節約能源與環保之補貼雖可提高個別廠商的節能效率，但以長期而

言，補貼會鼓勵高污染性與高耗能性產業之擴展，抑制低污染性與低耗能

性產業，並會造成總排放量與總能源需求量增加，是故防污與節能補貼會

造成有害環境、也有害經濟發展的反效果，是一種不永續的政策。 

4.贊成將稅收用於環保、能源的補貼或研發 

    產業界強調，許多資料顯示，此類政策是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最新

的趨勢，對於落實節能及 CO2減量均有顯著的成效。高污染性與高耗能性

產業是否會擴展或抑制低污染性與低耗能性產業，與政府開放新投資的政

策有關。不應歸咎於「將稅收用於環保、能源補貼或研發」。事實上，「將

稅收用於環保、能源補貼或研發」的目的，即在於引導既有的產業走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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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並對適合國情的再生能源產業提供合理的發展環境。 

五、 全盤考量與政策整合 

1. 連結產業、能源及溫減三政策之配套措施 
產業、能源及溫室氣體減量三政策互相關聯，其中任一政策的改變，

均會對其他兩政策造成影響與衝擊，因此建議政府行政部門應妥善整合相

關對策，彼此配套措施亦應做整體性考量，以免偏廢。 

2. 整合相關環境稅賦制 
能源稅課徵原則是污染者付費、使用者付費，建議整合相關環境稅

賦，將空污費、土污費及能源稅整合為一環境稅，並審慎規劃環境稅佔所

有稅課或 GDP 的適當比率，與日本、韓國等競爭對手國比較，維持國內

競爭力，較易為產業界所接受。 

3. 稅收用途應有明確約束 
為避免稅收被挪做它用，無法落實整體規劃的美意，對稅收的用途

應有明確約束。即使不能一一列入母法，也應列為通過此條例的附帶條

款。 


